
安全生产治安维稳消防长效管理责任书

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为加强租赁房屋的安全生产、治安、维稳、消防、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，认真落实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，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切实履行各自职责，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，确保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，出租方杭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半山分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承租方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就位于杭州市储鑫路58号大米加工生产线及部分房屋（以下简称该房屋设备）租赁的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安全、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

一、甲方责任：

1、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的法律法规，对乙方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促、检查和指导，协助乙方宣传普及安全生产、治安消防知识，帮助提高自防自救能力。

2、经常检查乙方安全生产、治安和消防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及时纠正或制止各类违规现象，督促乙方采取整改和防范措施，消除各类不安全隐患。

3、定期检查乙方消防器材的保养、使用情况，确保消防器材数量齐备，性能完好。

4、检查乙方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发现城市“四化”感官指标不达标现象，将督促乙方整改，帮助提高长效管理能力。

二、乙方责任：

1、乙方必须承担租赁期间（  年 月 日—  年 月 日）的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乙方法定代表人（承租人）为安全生产、治安消防责任人。凡因安全、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制度不落实，管理不严，隐患整改不及时，生产操作不当，以及违规储存易燃易爆物品，不按规定使用电器等引起的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责任、治安问题和火灾事故一律由乙方负责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、责任处罚均由乙方全部承担。

2.、对于甲方租赁物中的附属设施，乙方有规范使用的权利，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执行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3、乙方必须制定并认真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安全和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制度，严格安全检查制度，抓好各类不安全隐患的整改。

4、负责对乙方员工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，负责配备齐全各类消防器材，熟悉了解消防器材的性能、质量，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，定期检查消防器材的保养维护情况，确保消防器材数量充足，性能完好。

5、加强治安管理，认真堵漏防范。按职能部门要求规范劳动用工。落实贵重物品的技术防范要求，确保不发生任何治安问题以及违法案件。

6、乙方必须按防火要求将生产经营区按规定划分仓储区、分装区、逃生通道，严禁乱堆乱放各类物料，保持通道、楼道和其它疏散通道的畅通无阻。加强用电管理，严禁乱拉乱接电源和超负荷用电以及违规使用电器，落实专人管理，确保安全用电。严禁在房屋场地内明火烧饭炒菜、住宿（值班人员除外）。

7、乙方在租赁期间，必须接受甲方在安全生产、治安、消防安全、城市“四化”长效管理工作的检查、监督、指导，服从有关职能部门依法管理，及时处理好各职能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和处罚，如拒不执行，甲方按房屋租赁协议有关条款进行处置并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。履约保证金扣除后，乙方应在10日内将不足部分补缴。

三、本责任书一式陆份，乙方执壹份，甲方执伍份，严格信守。

四、本责任书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杭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半山分公司

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

乙方：（盖章）

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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